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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代码：600103                                                  公司简称：青山纸业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青山纸业 600103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林建平 潘其星 

电话 0591-83367773 0591-83367773 

传真 0591-87110973 0591-87110973 

电子信箱 dm@qingshanpaper.com 279875009@qq.com 

 

1.6 经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159,213,153.84 元，公司母公司年初未分配利润-195,328,301.33 元，年末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

未分配利润为-354,541,455.17 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

及《公司 2015-2017 年股东回报规划》，鉴于公司 2015 年年末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未分配利润

为负值，2015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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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公司属轻工类制浆造纸行业。报告期，公司的经营业务范围没有变化，主要从

事纸袋纸、浆粕、本色浆板、板纸、纸制品、光电子产品、医药产品、林木产品等产品产销及其

贸易经营。 

2、经营模式：公司坚持“市场导向、依托科技、质量为本、效益优先”的经营理念，以充分

发挥长纤制浆优势，壮大工业包装用浆纸产品、生物质纤维用浆粕产品核心业务，适度多元化经

营为发展方向。长期以来，公司一直秉承自主生产和自主销售的经营模式，持续发展制浆造纸业

务。目前分别拥有年产 22 万吨纸袋纸、20 万吨高强瓦楞纸（停机技改转产）、年产 9.6 万吨木浆

粕等四条制浆造纸生产线。近年来，为适应市场变化，公司不断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实施生产

线系统技术升级和质量提升，新品研发取得进展，产品质量和技术装备已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

平。 

3、行业情况说明：2015 年，在全球经济持续调整、国内宏观经济增速回落、发展进入新常

态的大背景下，与经济走势密切相关的国内浆纸行业呈持续低迷态势,且不确定因素持续增多。公

司所属工业包装纸袋纸受国际进口同类产品倾销等影响，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公司所属浆粕产业

受国外产能转移和集中释放，下游纺织粘胶行业市场需求疲软等影响，尽管触底反弹、但没有实

质复苏。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3年 

总资产 3,277,212,844.83 3,378,392,081.68 -2.99 3,620,987,217.22 

营业收入 2,111,610,376.31 1,895,488,545.43 11.40 1,809,205,036.55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

润 

-146,515,756.34 27,349,823.16 -635.71 17,241,552.79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50,025,542.55 -241,620,918.81   -154,089,484.70 

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资

产 

1,097,283,721.89 1,243,799,478.23 -11.78 1,344,645,387.50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4,940,001.53 122,151,045.57 -14.09 78,353,407.23 

期末总股本 1,061,841,600.00 1,061,841,600.00 0.00 1,061,841,60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1380 0.0258 -634.88 0.0162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1380 0.0258 -634.88 0.0162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12.52 2.15 减少14.67个百分点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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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5 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97,112,920.27 516,717,428.34 548,785,050.74 548,994,976.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52,533,513.71 -21,749,651.65 -14,329,873.77 -57,902,717.2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7,765,502.69 -17,497,429.04 -18,525,319.43 -56,237,291.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55,591,663.08 31,771,477.83 -11,469,751.22 140,229,938.00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6,08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14,787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

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福建省盐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0 104,978,540 9.89 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省轻纺(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 

0 47,285,000 4.45 0 无 0 国有法人 

福建省金皇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0 40,926,232 3.85 0 无 0 国有法人 

文细棠  15,800,876 1.49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王兰香  12,934,803 1.2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黄建英  11,870,913 1.1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刘家清  8,559,900 0.81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杨勤学  7,906,700 0.74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贵云  6,610,210 0.62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李洁  6,360,740 0.60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十名股东中，第一、二、三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福建省盐业有限

责任公司、福建省金皇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为福建省轻纺（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除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前 10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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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5.3 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无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12 亿元，比上年增加 2.17 亿元，增幅 11.40%，主要是主导产

品的产销量同比增加且价格小幅回升；实现利润总额-10,904.76 万元，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

-14,651.58 万元，比上年减少 17,386.56 万元，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出售“兴业银行”股票及处置

子公司股权，投资收益同比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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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

原因及其影响。 

无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

响。 

无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参见本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里的附注九、1、“在子公司中的权益”。 

 

7.4 年度财务报告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董事会、监事会应当对涉及事项作出

说明。 

无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